
第四章 監督 

 

第 33 條（非信託業者禁止辦理信託業務） 

非信託業不得辦理不特定多數人委託經理第十六條之信託業務。但其他法律

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行政函釋】 

1. 【內政部 90年 3月 5日（90）台內中地字第 9002764號】 

要旨：關於地政機關受理信託登記時受託人為法人，其資格審認疑義。 

主旨：關於地政機關受理信託登記時受託人為法人，其資格審認疑義乙案，

請查照轉知。 

說明：一、依據財政部九十年一月三十日財融（四）第九○七○二五三三

號函辦理。 

二、按信託法第六十條規定，信託除營業信託及公益信託外，由法

院監督。至於營業信託及公益信託，各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自宜由該主管機關監督。 

三、非以經營信託為業之法人，因信託行為成立而為受託人，依其

章程或登記之營業項目所為之信託，除信託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不得為受託人或公益信託者外，由當事人附具切結書聲明非屬

營業信託且無信託業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經營不特定多數人之

信託」者，地政機關得受理其信託登記之申請。 

 

【相關文獻】 

1.王志誠，〈論商事信託之功能與法制發展〉，《律師雜誌》，第 268期，

2002年 1月，頁 16～36。 

2.謝哲勝，〈信託業管理信託財產的權限〉，《月旦法學》，第 90期，2002

年 11月，頁 65-76。 

 

第 34 條 （賠償準備金） 



信託業為擔保其因違反受託人義務而對委託人或受益人所負之損害賠償、利

益返還或其他責任，應提存賠償準備金。 

前項賠償準備金之額度，由主管機關就信託業實收資本額或兼營信託業務之

機構實收資本額之範圍內，分別訂定並公告之。  

第一項賠償準備金，應於取得營業執照後一個月內以現金或政府債券繳存中

央銀行。 

委託人或受益人就第一項賠償準備金，有優先受償之權。 

 

【行政函釋】 

1.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9 年 1 月 28 日金管銀票字第 09940000304

號】 

要旨：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廢止金管銀（四）字第 09585013181 號

令關於「信託業賠償準備金額度」標準，並公告修正後之「信託業

賠償準備金額度」。 

主旨：公告修正「信託業賠償準備金額度」，並自即日起生效。 

說明：一、信託公司及兼營信託業務之機構，為擔保其因違反受託人義務

而對委託人或受益人所負之損害賠償、利益返還或其他責任，

應於每年五月二十日前，依上會計年度決算後受託信託財產總

金額，按下列比率提存賠償準備金，新臺幣千萬元以下四捨五

入，主管機關並得視社會經濟情況及實際需要調整之： 

（一）就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期貨信託基金之保管業務，應依受託信

託財產總金額之萬分之一計提。 

（二）就前款以外之信託業務，應依受託信託財產總金額之千分之一

計提。 

二、賠償準備金應提存至少新臺幣五千萬元，應提之賠償準備金逾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十者，應即增資。兼營信託業務之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證券商，其辦理全權委託投

資業務、以信託方式辦理財富管理業務及以信託方式辦理客戶

委託保管及運用其款項業務提存之營業保證金，其中以現金及

政府債券提存者，得充當賠償準備金。 

三、信託業以政府債券方式繳存，其計價方式以面額訂價發行者，

以面額計算；以貼現方式發行者，按發行價格計算；分割債券

則按債券到期面額之百分之八十五計價。 

四、信託業提存債券因市價大幅滑落或其他原因，致與應提存準備

金金額顯不相當時，主管機關得命其補足準備金。 

五、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金管銀（四）



字第○九五八五○一三一八一號令業於九十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以金管銀票字第○九九四○○○○三○○號令廢止。 

 

2. 【財政部 90年 6月 21日台財融（四）字第 90746936號】 

要旨：不保本保息之職工退休基金信託資金是否提存準備釋疑。 

主旨：所詢貴行辦理代為確定用途「不保本保息」職工退休基金信託資金

是否應依銀行法第一百零三條規定提存信託資金準備乙案，復如說

明二，請查照。 

說明：一、依據中央銀行九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台央業（九○）字第○二六

七九四號函及本部金融局案陳貴行九十年三月二日（九○）銀

信乙字第○三一○○號函辦理。 

二、依貴行辦理是項信託資金之信託契約書所載，貴行該項業務並

非屬銀行中「保本保息」之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資金業務，而係

屬信託業法對委託人不保本保息之信託業務。由於該信託業務

對於信託財產之管理及運用範圍已有概括性指定，故應歸屬為

信託業法規定之「委託人指定營運範圍或方法之金錢信託」業

務，爰該業務應依據信託業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及本部九十年二

月六日台財融（四）第九○七二七三一五號公告提存賠償準備

金即可。 

 

第 35 條（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信託業違反法令或信託契約，或因其他可歸責於信託業之事由，致委託人或

受益人受有損害者，其應負責之董事及主管人員應與信託業連帶負損害賠償

之責。 

前項連帶責任，自各應負責之董事及主管人員卸職之日起二年內，不行使該

項請求權而消滅。 

 

第 36 條（金錢信託管理運用之流動性） 

信託業辦理集合管理運用之金錢信託，應保持適當之流動性。主管機關於必

要時，得於洽商中央銀行後，訂定流動性資產之範圍及其比率。信託業未達

該比率者，應於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調整之。 

 

【相關文獻】 



1.王志誠，〈論商事信託之功能與法制發展〉，《律師雜誌》，第 268期，

2002年 1月，頁 16～36。 

2.王志誠，〈信託財產運用同意權之探討〉，《月旦法學》，第 90期，2002

年 11月，頁 50-64。 

 

第 37 條（會計處理原則） 

信託業之會計處理原則，由信託業同業公會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之。 

 

【行政函釋】 

1.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6年 11月 8日金管銀（四）字第 09600469650

號】 

要旨：有關信託業辦理信託資金集合管理運用帳戶信託財產年度決算報告

格式之修正，及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收支報告書、資本帳戶

變動表及財產目錄等營業報告信託基金決算報告格式。 

主旨：所報信託業辦理信託資金集合管理運用帳戶信託財產年度決算報告

及共同信託基金決算報告相關格式一案，請依說明事項修正後洽悉，

並請轉知會員機構切實遵照辦理。請查照。 

說明：一、依據本會銀行局案陳貴會 96年 10月 22日中託查字第 0960000674

號函辦理。 

二、所報旨揭相關決算報告格式，其中有關資產負債表及收支報告

書部分，未進一步於「資產」、「負債」、「收入」、「費用」

等項下列示其內容。請貴會參酌「信託業信託帳會計科目之設

置、分類、帳項內容及財務報告、營業報告書等作業規範」第

6 章第 3 節表 6-6及 6-7 所列項目予以揭露，並於「資產」

項下增列「基金」，以反映目前實務特性。另建議於各報表科

目項下加註「…」記號，俾利會員機構依其辦理信託資金集合

管理運用帳戶及共同信託基金內容彈性增刪。 

三、請研議配合將前揭信託資金集合管理運用帳戶之決算報告格式

納入貴會所擬「信託業信託帳會計科目之設置、分類、帳項內

容及財務報告、營業報告書等作業規範」，並配合修正該規範

第 6章第 3節有關共同信託基金相關報表格式，包括表 6-5（營

業報告書）、表 6-6（資產負債表）、表 6-7（收支報告書）、

表 6-9（資本帳戶變動表）、表 6-10（財產目錄）。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00000236&all=JI&la=c


第 38 條（公積之提存）  

信託業公積之提存，準用銀行法第五十條規定。 

 

第 39 條（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之申報）  

信託業應每半年營業年度編製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向主管機關申報，並

將資產負債表於其所在地之日報或依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公告。 

 

第 40 條（自有財產之運用範圍） 

信託業自有財產之運用範圍，除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外，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購買自用不動產、設備及充作營業支出。 

二、投資公債、短期票券、公司債、金融債券、上市及上櫃股票、受益憑證。 

三、銀行存款。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事項。 

前項第一款自用不動產之購買總額，不得超過該信託業淨值。 

第一項第二款公司債、上市及上櫃股票、受益憑證之投資總額不得超過該信

託業淨值百分之三十；其投資每一公司之公司債及股票總額、或每一基金受

益憑證總額，不得超過該信託業淨值百分之五及該公司債與股票發行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五，或該受益憑證發行總額百分之五。 

 

第 41 條（自有財產之運用範圍） 

信託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翌日起二個營業日內，向主管機

關申報，並應於本公司所在地之日報或依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公告： 

一、存款不足之退票、拒絕往來或其他喪失債信情事者。 

二、因訴訟、非訟、行政處分或行政爭訟事件，對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

者。 

三、有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各款情事之一者。 

四、董事長（理事主席）、總經理（局長）或三分之一以上董（理）事發生變

動者。 

五、簽訂重要契約或改變業務計畫之重要內容。 

六、信託財產對信託事務處理之費用，有支付不能之情事者。 

七、其他足以影響信託業營運或股東或受益人權益之重大情事者。 

 



第 42 條 （主管機關之檢查、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主管機關對信託業之檢查，或令其提報相關資料及報告，準用銀行法第四十

五條規定。 

信託業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並設置稽核單位。 

信託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43 條（無法支付債務或有損委託人利益之處置） 

信託業因業務或財務顯著惡化，不能支付其債務或有損及委託人或受益人利

益之虞時，主管機關得命其將信託契約及其信託財產移轉於經主管機關指定

之其他信託業。 

信託業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致不能繼續從事信託

業務者，應洽由其他信託業承受其信託業務，並經主管機關核准。 

信託業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由主管機關指定其他信託業承受。 

前三項之移轉或承受事項，如係共同信託基金或募集受益證券業務，應由承

受之信託業公告之。如係其他信託業務，信託業應徵詢受益人之意見，受益

人不同意或不為意思表示者，其信託契約視為終止。 

 

【相關文獻】 

1.王志誠，〈信託監督機制之基本構造--以信託財產評審委員會與信託監察

人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32卷第 5期，2003年 9月，

頁 233-270。 

 

第 44 條（違法業者之處分） 

信託業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除依本法處罰外，主管機關得予

以糾正、命其限期改善，並得依其情節為下列之處分： 

一、命令信託業解除或停止負責人之職務。 

二、停止一部或全部之業務。 

三、廢止營業許可。 

四、其他必要之處置。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E7%8E%8B%E5%BF%97%E8%AA%A0+%2B+Wang%2C+Chih-cheng&all=AU&la=c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79005097&all=JI&la=c

